
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學年度    爾雅樓四人房離舍單 

姓名 系所班級 

學號 寢室+床號 

手機 離舍日期 

離舍原因 □畢業  □期末搬遷  □放棄床位 □換寢 □其他

檢查項目(有任何一項不符合，即無法離舍) 檢查狀況

一、個人物品須全數清空，須用濕抹布/拖把清理乾淨，確實盤點數量 □完成

1.鞋櫃(號碼牌、2 層板 8卡榫) □完成

2.洗手台(置物櫃、鏡門、水槽、矽利康密合、3防潑水玻璃、收納櫃) □完成

3.衣櫃(2 層板 8卡榫、1吊衣桿、抽屜) □完成

4.書桌組(1燈管、AP(僅 1 號床)、書櫃(2 層板 8卡榫)、1 椅子、2吊鉤) □完成

5.高架床組(1 插座 1號碼牌 4 黑蓋片) □完成

6.浴廁(馬桶、蓮蓬頭組、淋浴拉門、毛巾/三角置物架) □完成

7.陽台(水槽、黑膠管) 8.地面(浴廁、寢室內、陽台) □完成

二、冷氣、電風扇(含遙控器、電池)、燈具檢查、門鈴(2 件) □完成

三、其他項：門擋、全身鏡、防撞條(一寢 2個)、曬衣架、床位表盒 □完成

注意：若寢室三位已離舍之同學，未依規定完成清潔，則由該間寢室最後離舍同學，

依檢察項目清空該寢室(含垃圾)及打掃乾淨。 

備註： ＊提醒同學離舍前記得至 1 樓儲值機完成退費事宜。

1. 畢業生-須完成離舍手續後方可領取畢業證書。

2. 休、轉、退學人員-離舍手續完成後才能進行後續系統簽核程序。

3. 非上述原因離舍者，確保家長已知悉。

離舍者簽名 檢查者簽名 

Name Department / Grade

Student ID Room No. /  Bed No.

Mobile Phone Department Date / Move out Date

Reason


